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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等7部法律拟修改18处，以衔接新刑诉法

3个月以下刑罚可由看守所执行
新京报讯 （记者王姝）

昨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关于修改监狱法等七部法律
个别条款的决定（草案）（以
下简称《草案》）。监狱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 7 部
法律的 18 个条款，拟微调，
以与新刑诉法相衔接。其中
监狱法拟规定，罪犯在被交
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
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
为执行。

今年 3 月，十一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诉
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主任李适时昨日在作《草
案》说明时介绍，为保持法

律规定之间的衔接协调，确
保新刑诉法有效实施，法工
委清理了有关法规，确定监
狱法等 7 部法律的 18 个条
款，需要修改。其中，监狱
法拟修改内容最多，达 7 条，
涉及暂予监外执行、假释
等；其次是律师法，共 6 条。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
法、国家赔偿法、人民警察
法各一条。

此外，人民法院组织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个别条
款，也与新刑诉法不一致，
但并未纳入本次清理修订
范围。李适时解释说，“从
实际工作考虑，这两部法
律的个别条款，现在不修
改，也不影响刑事诉讼法
的实施”。

新京报讯 （记者王姝）
昨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
二次审议证券投资基金法
修订草案。对比一审稿，二
审稿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统一向基金
业协会登记和备案。

一审稿私募基金
“转正”

一审稿将私募基金纳入
监管范围。但私募“转正”后，

由哪些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一审稿将管理权限赋

予了两个部门，由基金行业
协会、证券监管机构实行

“两级管理”，规定“担任非
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人，其募
集的资金总额和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人数达到规定数
额的，应当到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申请注册；低于
规定数额的，应当到基金行
业协会登记。非公开募集基
金募集完毕，经注册、登记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分别向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基金
行业协会备案”。

二审稿进一步明
确管理职责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孙安民表示，按照上
述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和基金行业协会，分
别对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
金管理人及基金募集数额，

进行注册、登记和备案，“这
不利于统一掌握非公开募
集基金的情况”。

因此 ，二 审 稿 做 出 修
改：“担任非公开募集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基金
行业协会登记，非公开募集
基金募集完毕，应向基金行
业协会备案。对募集的资金
总额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人数达到规定数额的基金，
基金行业协会应向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 相关新闻

私募基金管理人向协会登记备案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二审，私募基金管理人有望不再向证监部门申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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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法

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
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
为执行。

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
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
代为执行。

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
地公安机关执行。原关押监狱应
当及时将罪犯在监内改造情况通
报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

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
执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
责执行。原关押监狱应当及时将
罪犯在监内改造情况通报负责执
行的社区矫正机构。

被假释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予
以监督。

对被假释的罪犯，依法执行社
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

原条款 拟修改为

未成年人保护法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证
人、被害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

讯问、审判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害
人，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法律
规定的其他人员到场。

原条款 拟修改为

律师法

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
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
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
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
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律师担任辩护人的，有权持律
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
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依照刑事
诉讼法的规定会见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

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
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
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
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
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

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涉嫌犯罪
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
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被依法
拘留、逮捕的，侦查机关应当依照刑事
诉讼法的规定通知该律师的家属。

原条款 拟修改为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
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未成年
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
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不
公开审理。

原条款 拟修改为


